
关于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住所限制 

和规范住所登记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部署，充分释放市场主体住所和经营

场所（以下简称住所）资源，促进大众创业，根据《辽宁省

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条件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20〕24号）、《市场监管总局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

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注〔2020〕

38 号）、《民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司法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20﹞20 号）等

文件规定，现就进一步放宽住所限制通知如下： 

一、支持“一照多址”“一址多照”、住宅商用、集群注

册等企业开办经营模式 

企业在其住所地市域内增设不需要前置审批的经营场

所，可向经营地县级登记机关备案，免于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同一住所可以作为多个企业住所登记（住宅除外）。经有利

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住宅可作为住所登记（法律法规禁止在

居住场所经营的特定行业除外）。  大力支持众创空间、创客

空间、创业孵化器等创业创新载体发展（名称含有上述字样

的企业简称托管机构），经营范围按照规范化要求可核定为



“企业管理”“创业空间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职业中介

活动”等，企业以托管机构地址作为住所申请集群注册的，

只需向登记机关提交与托管机构签订的住所托管协议。 

二、对住所限制条件实行清单管理 

根据国市监注〔2020〕38 号文件部署，省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省级审批或行业主管部门，对省级

以上规定的禁止登记经营的场所区域和限制性条件进行了

梳理，形成《省级以上规定的经营场所禁止类限制类目录》。

申请登记的住所应当符合目录管理要求。对目录之外场所，

除地方政府另有规定的外，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 

三、支持使用网络经营场所办理登记 

允许仅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将网络

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对于在多个电子商务平台

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需要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多个

网络经营场所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允许将经营者经常居住

地登记为住所，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其登记机关。以网络经营场

所作为经营场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登记机关要在其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后标注“（仅限于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 

四、准确把握市场主体住所登记证明材料 

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提交的住所证明材料，要严格按照

《辽宁省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条件暂行规定》第三条、第

五条、第七条有关规定执行。第三条规定提交的房屋产权证

明、租（借）用协议（合同）、营业执照、《军队房地产租赁



许可证》，以及第五条规定提交的购房合同、房屋销售许可

证为复印件。复印件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

或者其指定的代表或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第三条

规定的园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文件，第五条规定的房地产管

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其他有效证明和县（含县级市、区）、

乡（镇）政府出具的证明，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出

具的证明应为原件。上述证明，应当载明住所权属主体、具

体地址等事项。 

对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住所，根据民发﹝2020﹞20号

文件规定，不再要求申请人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具住所

使用证明。对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着便利居民群众办事

创业的原则，对于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且能够核实的，据

实为居民群众出具的住所使用证明，仍予采纳。鼓励具备条

件的地方，在确保工作质量前提下，探索住所登记申报制。 

五、规范开展经营场所备案工作 

备案适用范围：申请备案企业应当为公司法人、非公司

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不含

以上企业的分支机构）。企业在备案的经营场所从事的经营

活动不能超出企业的经营范围。 

备案办理机关：由申请备案企业经营场所地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办理该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手续。经审查准予备案的，

发给《企业增设经营场所备案通知书》/《企业撤销经营场所

备案通知书》；不予备案的，发给《不予备案通知书》。备案

机关与该申请备案企业登记机关不一致的，由备案机关在 5



日内将《企业增设经营场所备案通知书》/《企业撤销经营场

所备案通知书》抄送该申请备案企业登记机关。 

备案提交材料：企业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投

资人）签署的《企业经营场所备案申请书》（企业加盖公章）、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修改后的企业章程/合伙协议

（或者章程/合伙协议修正案）、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住

所（经营场所）承诺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

申请撤销经营场所备案无须提交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和

《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 

备案适用文书：除《企业经营场所备案申请书》、《企业

增设经营场所备案通知书》、《企业撤销经营场所备案通知

书》，企业经营场所备案其他相关文书使用市场监管总局制

发的通用文书。 

备案档案管理：登记机关应当建立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档

案，将申请、审核、通知文书等材料与申请备案的企业档案

合并存放。备案机关与企业登记机关不一致的，由备案机关

单独建档，企业登记机关将备案机关抄送的《企业增设经营

场所备案通知书》/《企业撤销经营场所备案通知书》与该企

业档案合并存放。 

备案文书使用：企业应当将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以及

《企业增设经营场所备案通知书》置于经登记机关备案的经

营场所醒目位置。 

六、强化市场主体责任 



市场主体申请登记时，应当根据《辽宁省简化市场主体

住所登记条件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对住所作出承诺，包括：

承诺不是非法建筑、危险建筑、被征收房屋，承诺没有擅自

改变房屋用途，承诺符合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禁止类

限制类目录管理要求，承诺承担因住所的实际情况与填报不

相符、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

得登记而引起的法律责任，承诺记载于营业执照的住所为本

单位默认的有效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辽宁省工商局关于贯彻落实<辽

宁省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条件暂行规定>的通知》（辽工商

发〔2014〕30号）废止。 

附：1.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样式 

        2.  省级以上规定的经营场所禁止类限制类目录 

        3.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文书样式 

 

 

 

 


